
附件3《运行维护要求》
一、运行维护内容标准
1、设备巡检,负责运维区域内设备的巡视和检查。
配电房内、外电源电缆、电缆沟（井）的巡视，在挖掘暴露及附近有施工存在电缆破坏风险时，包括迎峰度夏期间开展特训；
配电房内变电设备每月的巡检，在迎峰度夏期间及其他必要情况下，根据委托方要求增加巡视频次。
2、设备维护，负责运维区域内设备的维护、消缺。
依据配电设备及电缆运行规程、技术标准及设备厂家技术要求，开展设备的检查、维修、消缺等工作。重点做好电缆通道修理、开关触头、机构、二次回路检查和本体除尘、变压器本体检查和清扫及其他辅助设施（消防、防护、防小动物、标示等）的检查补充。
3、负责运维区域内设备故障的应急处理和抢修
（1）在收到甲方通知后抢修人员必须在30分钟内到现场开展工作，原则上设备到货后在24小时内恢复送电。负责进线电缆抢修与对侧变电站、市政机构及其他外单位的联系和协调。开关跳闸或配电设备异常乙方人员应半小时内到场，其他故障应30分钟内到场，因乙方未及时开展应急抢修造成事故事件，相应责任由乙方负责。
（2）应急抢修所需人工和机具的费用由乙方承担，所需的材料和备品备件原则上由甲方提供。如甲方无法提供的情况下，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使用本单位的备品备件，在抢修结束后根据使用数量提交甲方支付相关费用。
（3）乙方有义务提出并配合甲方完成运维所需备品备件的配置和管理。
（4）提交项：工作票、工作方案、备品备件清单等。
4、负责运维区域内一次设备的预试、保护定检。
（1）根据预试定检的相关规程要求，制定预试、定检计划，根据计划完成变电设备和电缆的预试及保护的定检工作。
（2）提交项：预试定检计划、试验报告、定检报告等。

2、 运行维护验收标准

[bookmark: _GoBack]运维维护质量验收标准（合格标准）
	设备名称
	设备状态

	检验中心高压室P1进线柜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高压室P2计量联络PT柜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高压室新建试验楼T1变压器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高压室新建试验楼T2变压器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高压室新建试验楼T3变压器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P6 T1进线柜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P7 T2进线柜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P8 T3进线柜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P01柜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P02柜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1变SCB10-1600KVA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P03柜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P04柜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2变SCB10-1600KVA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P05柜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P06柜
	运行正常

	检验中心变电所综合房3变SCB10-1600KVA
	运行正常




乙方在完成本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内容后 3 日内向甲方提出书面的验收申请，甲方应按照本条的约定进行验收。
1、甲方应当在接到乙方书面验收申请后15日内组织验收。
2、验收标准：
（1）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要求。
（2）其他：           /                          。
3、验收后的处理：
（1）验收通过：甲方应出具验收合格的书面意见给乙方。
（2）验收未通过：如果乙方提供的技术服务未能为甲方解决本合同约定的全部技术问题的，验收未通过，甲方应出具验收不合格的书面意见给乙方。乙方应当在 7 天内根据甲方的验收意见继续提供技术服务直至为甲方解决全部的技术问题。若第二次验收仍未通过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乙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甲方出具验收合格的书面意见，不能视为免除乙方对技术服务存在缺陷所应负的责任，如存在缺陷的，乙方应免费予以解决。乙方不予解决的，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解决，乙方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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